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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031】華南產物地震、颱風及洪水—單獨損失附加條款

(EARTHQUAKE AND FLOOD – SINGLE LOSS CLAUSE) 

96 年 8 月 31 日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95 年 9 月 1日金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 號令修正 

92 年 7 月 7日(92)產火字第 019 號函核備(公會版) 

 

茲經雙方同意，因地震或颱風及洪水所致下列之每一損失，應視為一次單獨損失。 

一、本保險契約有效期間內，任何七十二小時內所發生一次以上之地震或颱風及洪水。本條

款所稱之颱風係指經中央氣象局就台灣地區發布有陸上颱風警報者，或 

二、在一特定期間內，任何河流、溪流之水位連續高漲、氾濫或此等河流、溪流堤岸塌陷而

導致洪水發生，或 

三、因任何一次自然現象改變引起海潮或連續海潮所導致之洪水。 

若前項第一款之情形發生，而地震或颱風及洪水發生之時間在本保險契約有效期間內，但七

十二小時之時間超出本保險契約終止日期，本公司對此等期間之損失，視為完全在保險期間

發生，仍負賠償責任。 

但本公司對發生於保險契約生效日期前或終止日期後之地震或颱風及洪水所致之毀損或滅

失，不負賠償責任。 

 


